
花 蓮 縣 政 府  函  

受文者：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各國民中小學、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主旨：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並將名稱修正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類

科適用職系對照表」，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銓敘部八九法二字第一九七五一三一七號函及考選部選規字第○八九○○一三五五二號函辦理。  

 二、檢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正本：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各國民中小學、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本府人事室  

縣  長  王  慶  豐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及 格 人 員 得 轉 任 公 務 人 員 考 試 類 科 適 用 職 系 對 照 表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考選部選規字第三○八四號函       

銓敘部八三台華法一字第一○○○五六九號函會同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九日 

考選部選規字第一二八七六號函      

銓敘部八五台中法二字第一三二三三○二號函會同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考選部選規字第○三三二二號函     

銓敘部八七台法二字第一五九八○三九號函會同修正發布 

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 

主 管 主 任 判 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一 月 五 日 

九十府人任字第○○一二八六號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銓敘部八九法二字第一九七五一三七號函 

考選部選規字第○八九○○一三五五二號函會同修正發布 

考 試 類 科 適 用 職 系 備 註 

律師 法制、司法行政、審檢。  

會計師 財稅行政、金融保險、會計審計。  

建築師 

建築技師 

土木技師 

土木工程技師 

結構工程技師 

大地工程技師 

土木工程、測量製圖。  

水利技師 

水利工程技師 

土木工程、測量製圖。  

水土保持技師 農業技術、土木工程。  

測量技師 測量製圖。  

環境工程技師 

衛生工程技師 

土木工程、衛生環保技術。  

都市計畫技師 土木工程、測量製圖。  

交通工程技師 交通技術、土木工程。  

機械技師 

機械工程技師 

機械工程、檢驗（限適用農、工、商品之檢驗）。  

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電力工程、機械工程。  

冷藏技師 電力工程、水產技術。  

造船技師 

造船工程技師 

航空工程技師 

機械工程。  



電機技師 

電機工程技師 

電力工程、電子工程、資訊處理、工業工程、檢驗（限

適用農、工、商品之檢驗）。 

 

電子技師 

電子工程技師 

電力工程、電子工程、資訊處理、檢驗（限適用農、工、

商品之檢驗）。 

 

電力技師 電力工程。  

資訊技師 資訊處理。  

化學工程技師 化學工程、檢驗（限適用農、工、商品之檢驗）、衛生環

保技術。 

 

農業化學技師 農業技術、檢驗（限適用農、工、商品之檢驗）。  

工業工程技師 工業工程。  

食品技師 衛生環保技術、農業技術、檢驗（限適用農、工、商品

之檢驗）、水產技術（限適用水產食品加工製造）。 

 

農藝技師 

園藝技師 

林業技師 

農藝園藝技師 

森林技師 

蠶桑技師 

植物病蟲害技師 

農業技術、林業技術、檢驗（限適用農、工、商品之檢

驗）。 

 

畜牧技師 

獸醫師 

獸醫技師 

畜牧獸醫技師 

畜牧獸醫、檢驗（限適用牲畜及畜產之檢驗）。  

漁撈技師 

水產技師 

水產養殖技師 

水產技術、檢驗（限適用農、工、商品之檢驗）。  

採礦技師 

採礦工程技師 

地質、礦冶材料、檢驗（限適用農、工、商品之檢驗）。  



冶金技師 

冶金工程技師 

應用地質技師 地質、礦冶材料。  

醫師 醫療、醫事技術、法醫、衛生環保技術。  

中醫師 醫療、衛生環保技術。  

牙醫師 

鑲牙生 

牙醫、衛生環保技術。  

藥師 

藥劑師 

藥劑生 

藥事、衛生環保技術、檢驗（限適用衛生檢驗）。  

醫事檢驗師 

醫事檢驗生 

檢驗、衛生環保技術、  

醫用放射線技術師 

醫用放射線技術士（特考） 

醫事放射師 

醫事技術、衛生環保技術。  

護理師 

護士 

助產士 

護理助產、衛生環保技術（限適用衛生技術工作）。  

營養師 醫事技術（限適用食品營養）、衛生環保技術。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生 

醫事技術。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生 

醫事技術。  

航海人員考試之一等航行員（包括船長、大副、船副）、二等航

行員（包括船長、大副、船副）（特考） 

船舶駕駛、交通技術（限適用作業船舶、甲板作業工作）。  

航海人員考試之一等輪機員（包括輪機長、大管輪、管輪）、二

等輪機員（包括輪機長、大管輪、管輪）（特考） 

船舶駕駛（限適用船舶輪機）、交通技術（限適用作業船

舶工作）、機械工程。 

 

船舶電信人員考試之通用級報務員（特考） 交通技術（限適用電信、電務工作）  



船舶電信人員考試之一、二等報務員（特考） 

漁船船員考試之一級、二級、三級漁航員（特考） 船舶駕駛。  

漁船船員考試之一級、二級、三級輪機員（特考） 船舶駕駛（限適用船舶輪機）。  

消防設備師（特考） 

消防設備士（特考） 

消防技術。  

社會工作師 社會行政。  

附則： 

一、職業及技術人員得轉任公務人員之考試類科、考試等級及適用職系，由銓敘部與考選部依近年公務人員相關考試錄取情形及用人機關需要會同

定之。」規定訂定。 

二、表列各考試類科適用職系，係依近年公務人員相關考試錄取情形及用人機關需要，並依據職系說明書，參酌各考試科應試專業科目訂定之。  

三、本表規定適用「檢驗（限適農、工、商品之檢驗）」職系者，係指擔任測定農、工、礦、商品及農、工、商業所排放污染物及環境品質之性質、

成分、狀況、數量及計量裝具之校正修理、維護、研訂檢驗方法等工作。 

四、舊漁船船員考試適用職系應與現行漁船船員相用；民國四十八年至六十六年間併於河海航行人員考試之電信人員考試、四十七年以前辦理之船

舶及航空器無線電電信人員考試適用職系與現行船舶電信人員相同；原河海航行人員考試適用職系應與現行航海人員相同。  

五、本表適用職系欄未列之職系，如該專業人事管理或任用法律等相關法規明文規定得予轉任者，從其規定。  

六、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人員，於調任時，僅得適用本表所定職系及其曾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有案之職系為限。  

 

 


